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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黄城根儿下的子民经历了让他们无法理解的变革：皇帝将要没有了。改朝换代

是常事，从遥远的秦帝国到大清国，不知经历了多少朝多少代。但是从此没有皇帝，这是

想都不敢想的啊。 

  

 自古以来，中国人所面临的思想冲击，莫大于此。这不仅是皇帝的问题，更是对世代

相传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强大的冲击。但仅仅 6 年之后，张勋的复辟已经不得人心。短短几

年时间，大部分的中国百姓，已经习惯了没有皇帝的生活，历史的车轮滚滚地向前碾去，

不再回头。 

  

 改变固有的思想，甚至动摇千古不变的生活方式，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百年

之后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思想，潮水般地涌入。西方法制的思想，

尽管对中国社会来讲，不那么合身，但法制中国，毕竟已经在建立之中。 

  

 产品责任的概念，便应运而生。 

  

 这是近代西方法律制度中较为重要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因产品存在缺陷，给他人人

身、财产造成损害时，产品生产者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具体说来，从笔记本电池爆炸再

到果冻噎死人，都属于这个范畴。 

  

 概念是新颖的，但其包含的内容是与自古以来的儒商思想有暗合之处的。卖东西，自

然不能造假，不能以次充好，不能鱼目混珠。大部分正直的中国商人，一定会非常赞同这

样的法律。 

  

 2006 年 10 月，海尔的微波炉因为设计上的缺陷，有被电击、火灾和灼伤的危险，在

波兰被通告召回。企业因为这个而遭受损失，自然没话好说，产品质量不合格，出了事

故，肯定是生产商的责任。 

  

然而产品责任所包含的另外一部分范围，又使人百思不得其解，这甚至是对固有社会道德

的一种冲击。 

  

 记起前几年台湾盛香珍公司的案子。从 2000 年到 2003 年，因为有 3 个孩子吃他们公

司生产的果冻被噎死了，产品说明上偏偏又没有类似小心被噎死之类的提示，因此全部责

任应该由果冻公司来负，盛香珍被判罚合计 11670 万美元，险些倒闭。 

  

 在有些人看来，这是一种何其荒谬的逻辑，就好像吃鸡蛋被噎死了而去怪那只生蛋的

母鸡一样。盛香珍公司自然无论如何也不会去想到要在果冻的包装上作类似说明。 

  

 国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在麦当劳喝热饮被烫伤了，如果孩子责怪是麦当劳

的问题，一定会遭到父母的责骂，因为自己的责任不能推卸给别人。这其实是东方社会普

遍的性格，非常谦虚，不喜欢惹事生非。“忍辱负重”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值得赞扬的美德。 

  

 然而美国人却不这么想，在麦当劳喝热饮被烫伤，是纸杯设计缺陷或者是没有警告提

示，因此应该由麦当劳承担责任，而且打官司居然还告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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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去惹事生非，也就罢了，但重要的是：别人不会因为你的退让就不去惹你，尤

其是在别人的土地上，我们不是规则的制订者，因此就要遵守规则。我们有太多的“想当

然”：比如皇帝必然会存在，太阳必然从东方升起，吃东西被噎死必然是因为自己不小心。 

  

 或许欧美法律中产品责任的范围，大到超出我们的想象，大到冲击我们固有的思维方

式和社会道德，但是我们仍然要遵守，因为在别人的地盘上是由不得我们的，因此就要努

力去适应西方人的思考方式。 

  

 令人欣喜的是，思想的惯性虽是强大的，但并非不可动摇。或许几十年后，在保留我

们传统思想的同时，对欧美人的思维习惯我们也能了如指掌，运用自如。中国从来不乏聪

明绝顶的商人，我们更多地是被一种传统，一种惯性所束缚，使我们想当然地做事。或许

这还是百年前天朝上国思想的残余吧。不过总有一天，我们会摆脱这种残余，从容地应对

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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